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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河北通史》明朝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明代北

隶即今河北地方的历史。

明朝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朝代，它起自洪武元年（

年）年），止于崇祯十七年（ ，共有 年的统治历史。在

这 余年间，我们又可依其盛衰变化的情况，划分为前、中、

后三个时期。明 年），是明前期，自洪武元年至宣德十年（

朝国势最为 年）至万强盛的时期；明中期，自正统元年（

年），是明朝由盛转衰即由上历十年（ 升转而走向下坡的时

期；明后期，自万历十年至崇祯十七年，是明朝由衰败最后走

向灭亡的时期。

明代北直隶地方的历史，同上述整个形势基本上是协调一

致的，但也有其在这一特定地域中形成的某些特点。北直隶地

处京畿，又是军事上的前沿基地，明朝政治的重大演变，统治

阶级上层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同蒙古、满洲两族之间

的关系，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给这里带来影响。这种影响，有

积极、建设性的一面，也有消极、破坏性的一面，好坏两个方

面往往都表现得十分突出。明代前期，封建统治者在丧乱之后

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注意到休养生息对于巩固封建政权的必

绪　言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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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均平赋役，移

民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从而使元末明初凋敝萧条的社

会经济获得生机，走向全面恢复和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洪武、永

乐年间，对北直隶地区进行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更给这里的经

济注入新的活力，大大加速了恢复和发展的进程。据统计，洪

武二十四年北直隶的人口已达 人，比元朝这一地区的

口。洪全盛时高出 武二十六年这里的耕地为

亩，户 亩，人均均近 亩，户均和人均都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的一倍多。所以，明初这六七十年间是最富庶的时期，《明史

食货志》上描绘说：“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

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

盐以给 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这边军，

种升平景象，与当时的北方包括北直隶地区的开发是密不可分

的。

进入明中期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宦官专权，政治腐朽，明

朝的统治已开始走向下坡路。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发展的速度

必然受到很大限制而相对地迟缓下来，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

经济发展总要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在百余年漫长的岁月里，经

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也包括统治阶层中一些杰出人物

的不懈努力，北直隶地区的经济毕竟还是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并

且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

事实。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农业上看，明中期以后水利灌溉事业很活跃。太行

山山麓平原如广平（治今永年县）、顺德（治今邢台市）、真定

（治今正定县）等府，利用自流泉的丰富地下水资源，筑石为堰，

建闸疏渠，水利灌溉效益十分显著。凿井灌田的广泛兴起，在

当时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农学家徐光启就曾说过：“近河南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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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诸府，大作井以灌田，旱年甚获其利。宜广推行之也。” 还

有万历以后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京东、京南地方治水营田的尝试，

其贡献也是应该肯定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对于减少自然

灾害、保障农业生产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水稻

的广泛种植。北直隶地区虽早有种稻的历史，但兴废不常，播

种不广，到了明中期以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这时的种稻点扩大

了，不只是畿南诸府一些州县，就是塞外高寒地带如保安（治

今怀来县新保安）、隆庆（今北京市延庆县）等地也有了水稻的

种植。水稻的扩种，对于改变北直隶传统的种植习惯，提高粮

食产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经济作物

棉花种植业此时得到了普遍发展，在农业当中取得了仅次于粮

食生产的地位，同时在真定、顺德、广平几个府中开始逐渐形

成为全国性的棉花集中产区。

手工业方面，在北直隶地区建造了全国最大规模的官营铁

遵化铁冶厂，各种工匠厂 多达 余人，生、熟、钢铁最

万余斤。冶炼技术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丈高年产 ，铁炉深

尺， 多斤，并知道使用一种“色间红白、略每炉可熔矿砂

的莹石作为冶铁的助熔剂。制盐业似桃花” 中，环渤海的长芦

盐区，每年产量都达到一定规模，嘉靖初还开始引进了滩晒制

法的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制盐效率，并为后世长芦盐的发展

带来深远影响。不过突出反映当时北直隶手工业水平的还在于

棉纺织业。棉花的普遍种植，给手工纺织业增添了新的内容，棉

花比之丝绵易于织作，而且质地坚牢、价格也便宜，自然为广

大人民群众所欢迎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棉纺织业得到了广泛

①《农 《水利》。政全书》卷

②朱国祯：《涌幢小品》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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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棉纺织业在北直隶不仅分布广泛，还涌现出像肃宁县这

样的著名产区，肃宁县凿地窑就中纺织、以稳定湿度提高棉布

质量的做法，很得当时科技界的赏识，王象晋《二如亭群芳

谱》和徐光启《农政全书》都分别作过介绍。手工业的发展、城

市人口的增加，推动着煤矿业的开发，嘉靖、万历以后政府对

煤炭开采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从而使得北直隶地区的采煤业

得到长足发展。这一时期除北京西山这一著名产区外，永年、邯

郸、武安、涿州、广昌（今涞源县）以及塞北保安、顺圣（今

阳原县）、蔚州（今蔚县）、万全左卫（今怀安县东左卫）、宣府

镇（治今张家口市宣化区）都已经有了煤炭的开采。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北直隶的商品经济也是令人瞩目的，农业、副业以及

各种手工业产品，如粮棉、蔬果、木植、棉布、丝绸、陶瓷、铁

器等日益卷入到商品流通之中。各地出现很多商人，武安虽居
，山区，然“最多商贾，厢房村墟 。河间府的行货，罔不居货

之商更为活跃，不只在省区之内，更远至山东、河南、江西、南

直隶等省作长途营运。明中后期，北直隶的定期集市已普遍建

立，并且在此基础上兴起了众多的小城镇，如磁州（今磁县）之

彭城、元城（今大名县）之小滩、故城之郑家口、交河（今泊

头市）之泊头、霸州之苏桥等镇，都是“居民繁盛，商贾辏

的地方。有的小城镇成为著名的商品集散中心，集” 泊头镇滨

临南运河，又为西连阜城、北走献县的通道，承启南北经济，转

输四方货物，成为左近州县的商品荟萃之区。北边军事重镇的

商业发达也是一个突出特点，宣府镇由于镇城及其周边是兵力

地① 嘉 靖 彰德府志》卷 理志

②万历《故城县志》卷 《集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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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和军需补给的中心，遂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中等城市。镇

城中有米粟、布缕、猪羊、木植以及果蔬、柴草等十数种店行，

还设有固定的米粟、蔬菜等专业市场，在一条名为“大市”的

商业街上，贾店鳞比，各种布帛、绸缎及杂货铺，竟沿长四五

里许。

伴随经济的发展，明王朝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超经济强制

也在加剧，这在北直隶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兼并剧

烈，二是差役征调繁苛。此外，边患不止，同这种情况汇为一

流，对于北直隶人民就为害更烈了。

明代北直隶的土地兼并，是以皇庄、勋贵庄田的大量设置

和侵吞民田为主要特征的。明皇室、勋戚贵族和掌权太监是一

个庞大的地主官僚集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麇集于京城之内，地

处京畿的北直隶也便成为他们的直接掠夺之区。这些人通过钦

赐、奏讨、投献等方式设置大量庄田，并且以此为基地四向扩

散，非法侵占官民田土，有的多达数百顷千余顷。土地兼并自

正统时起，愈演愈烈，到后来有些州县竟半为庄田，如宁晋、隆
，平（今隆尧县）两县，“庄田不下数千百顷，反居民田之半 ；

霸州“上田沃壤，多沦入于兼并之家”，而小农只余“荒砠瘠土，

。可见，土地集中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甚则亡立锥之地” 的社会

问题。

“南方之民困于转输，北方之民困于 ，这是当时流行差役”

的说法。北直隶地处京畿，又在两京之间，路多冲要，修河筑

路、水陆运输以及直接服务于宫廷的差役最为繁剧，成为广大

人民难以承受的负担。民养官马更是一大苛差。民养官马须按

①隆庆《赵州志》卷 《杂考》。

《食货志》②嘉靖《霸州志》卷 。

③《明孝宗实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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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如期缴纳孳生马匹，种马死掉或繁殖不及定额都要包赔，致

使许多养马户荡家破产。同时，硬性摊派的养马制度还给北直

的农业生产条件带来破坏，使得大量宜耕土地变成牧马草场。

明朝同蒙古贵族间频繁战事，也使北直隶人民惨遭劫难。正

统以后蒙古瓦刺部崛起，不断内征骚扰，终于酿成正统十四年

的“土木之变”。明军大败，英宗被俘，瓦刺部乘机深入内地，

年）大肆抢掠人口和财产。嘉靖二十九年（ 又有蒙古俺答

部发动的“庚戌之变”，纵横畿内数日，肆掠而去。明朝末年，

满洲兴起，皇太极全力攻明，先后五次向明腹地大举进犯，使
，

北直、山东迭遭洗劫，一些地方“一望荆榛，四郊瓦砾 ，陷

于极度残破的境地。

土地兼并，差役苛重，加上外患频繁，迫使处于困境走投

无路的人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武装起义。正德六年（

年）霸州爆发了刘六、杨虎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持续两

年之久，转战北直、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南直、江西等
，省，“破邑百数，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 ，沉重地打击了明人

朝统治。明朝廷遣官命将，数易其人，费数省之财力，调数镇

之边兵，终于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连封建统治者本身也不得

不承认 ，足见其影响之深。“，丧乱之惨，乃百十年来所未有者”

刘六、杨虎农民大起义，包括其他省区一系列的农民起义，

被明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同时农民起义也教训了封建

统治者，使一些较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感到要维护明朝的统治，

就必须实行某些改革，兴利除弊，以缓和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

因此在嘉靖至万历初年相继出现了以清丈田亩、平均赋役为主

①李 年版。永茂：《邢襄题稿》，中华书局

》② 《明史 卷 《马中锡传》。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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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北直隶地域范围内的改革，主要有

嘉靖初桂萼在广平府为解决地籍混乱和田赋不均现象推行的

“丈地均粮”改革，在顺天府（治今北京市）有府尹万镗 为缓和

贫户与富户徭役不均的矛盾而实行的“丁地兼征法”。为杜绝胥

吏在征收和解送钱粮过程中营私舞弊，隆庆初年在北直隶还曾

有过所谓“一串铃法”的实行。及至万历初年又有张居正在全

国范围内的“一条鞭法”赋役制度改革，一条鞭法是各地改革

的最后发展和总结。这些改革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

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对社会经济发展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局势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

变化，官吏贪污腐化，党派弄权倾轧，朝政益发败坏，一个个

皇帝贪婪无度，竟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税使矿监，到处横索民财。

这样，使得稍稍缓和了的阶级矛盾又趋尖锐化和复杂化，阶级

斗争也具有了新的内容和特征。万历中期以后，北直隶同全国

的情形相仿佛，先后在蔚州、香河、广昌、山海关爆发了包括

矿工、市民、知识分子在内的广泛阶层的反矿监税使斗争。接

着，天启二年（ 年）在武邑县又有于弘志为声援、山东徐

鸿儒起义发动的白莲教起义。与此同时，满洲崛起，五次越过

长城，深入内地烧杀掳掠。明王朝已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终

于在崇祯十七年由李自成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覆

亡了。

总括上述，可以看出，在绵长的河北历史进程中，明代北

直隶是一相当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北直隶地区的社会、经

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明显地表

现出自己的特点。毋庸置疑，对于这当中的变化过程和特点进

行深入研究，总结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对于促进中国历史研究，

乃至今天的建设事业，都是十分有益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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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直隶的政区划分和军事建置

一、明夺取元大都

元至正二十八年（ 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

市）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成为明朝的开国皇

帝，历史上称他为明太祖。

朱元璋称帝前，就已经在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制定了北伐中

原进而夺取元大都的战略，他说：“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

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控其户槛。天下形势入

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

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 于是命徐达陇可席卷而下矣。”

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

年）春平定山东，接着折而向西，分水中原。洪武元年（

陆两路进攻河南，拿下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洛阳等地后，又

第一章　　明前期北直隶的政治军事

①《明太祖实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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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师陕西，至七月潼关以东悉平。这样，扼住了三秦门户，使

元朝大都失去了屏蔽，陷入明军的弧形包围圈中。

这中间，朱元璋曾亲自到汴梁，召徐达谋议北伐夺取元大

都的战略步骤，他指出：“北土平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

选偏裨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

给馈饷，由邺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

自惊溃，可不战而下。” 按照朱元璋的这一部署，徐达于闰七

月初一率师自中滦（今河南封丘县西南）渡河，“分布士马，规

取河北” 薛显为先锋，取卫辉（，命参政傅有德、右丞 治今河

南汲县），继即连克彰德（治今河南安阳市）、磁州（今磁县）。

初九日，下广平（治今永年县广府镇），元平章周昱弃城逃遁，

邯郸尹都文玉以城降。又克赵州（今赵县），俘元将侯佥院等。

这月的十一日，明军攻占山东临清，徐达命诸将来会，稍

事休整，然后按照朱元璋确定的由临清直捣元都的方略，率马

步舟师沿运河长驱北进。十五日克德州，又以破竹之势连下长

芦（今沧州市）、清州（今青县），直抵直沽（今天津市）。在直

沽，获海舟七艘，造浮桥以济师，常遇春率舟师，诸将率步骑，

夹运河而上。二十五日师至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县境），大败

元平章俺普达朵儿只进巴，擒其知院哈喇孙等三百余人。徐达

进兵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元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率兵出

大都迎战，战败被擒。二十七日明军陷通州。

元顺帝妥懽帖木儿接到通州失陷的报告，大为震恐，急忙

丞相庆童留集议北行，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 守，自率后妃

太子乘夜出逃，由居庸关北走，奔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

①《明太祖实录》卷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 《北伐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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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河北岸）。徐达等遂于八月二日率师入元大都，正式结束了

元朝 年的统治。

徐达攻入大都后，封府库图籍宝物及故宫殿门，以兵守之，

并“号令士卒无侵暴，人民安堵” 。继而一面遣将赴京师向朱

元璋献捷，一面命将士分守古北诸隘口。这时有顺德（治今邢

台市）元守将吉右丞等来降，永平（治今卢龙县）也被明都督

同知张兴祖攻下。接着，朱元璋命设大兴左、右卫，燕山左、右

卫、永清左、右卫，以都督副使孙兴祖、佥事华云龙守北平，而

命徐达、常遇春等率大军往取山西。九月二十八日，常遇春下

保定，三十日克中山（今定州市），遂趋真定（治今正定县），元

将孙平章弃城而逃。明军乘势分兵进取山西，今河北大部已纳

入明朝的版图。

二、明朝的地方建置及北直隶建置的变迁

明朝建立初期，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建置，大体沿袭元朝的

旧制。中央设中书省，置右、左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

工六部事务。在地方也沿袭元旧制，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

，掌管一省军政事务和右、左丞 。行中书省之下则废掉路的建

置，改路为府。

经过一段时间，朱元璋又感到行中书省的建制不利于皇权

的集中，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监控，他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其

中之一就 。于是在洪武九是因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

年）下令废除了行中书省，改设承年（ 宣布政使司（简称

布政司，习惯上仍称行省或省）。除中央直隶区外，全国共设浙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 《北伐中原》。

②《明太祖实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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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

西、湖广、山西 布政司。此后，洪武十五年增设云南布政司，

凡 布政司。“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即皇帝位，永乐元年

年）改北平布政司为北京，十一年又增置贵州布政司，至

此，遂成南京、北京、十三布政司，亦称两京十三省。

各布政司设布政使，掌管一省民政财政：另设提刑按察司，

置按察使，掌管刑法；设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掌领军事。合

称“都、布、按”三司。这样，原来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变成军事、

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三司各有职权，互不统属，直接向中央

负责，实际是向皇帝一人负责。布政司以下的行政机构，设府、

州、县三级，分别设知府、知州、知县，京师所在地的首官称府尹，

品级从优。明代的州同元代相似，也分有直隶州和散州两种，直

隶州的地位和府相当，散州则介于府、县之间。

基层一级的行政组织，元代称“社”，朱元璋则编民为里，

里下设甲，里有里长，甲有甲首。城镇居民也有编户组织，城

内称坊，设有坊长，近城叫厢，由厢长管理。基层组织的里长、

坊长之类，由官府指任或佥派，带有差役的性质。

具体到北平布政司的情况是，明洪武元年八月占领大都之

后，随之改大都路为北平府，其他各处也相应改路为府。是时

尚未置行省，所以这年的十月，以北平府隶于山东行省，以广

洪平、顺德、大名、河间、保定、真定诸府隶于河南分省。 武

二年三月，始置北平行中书省，治 府、 州、北平府，辖

县。洪武九年六月改北平行中书省为北平布政司。永乐元年正

月升北平布政司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行部，称

“行在”。二月正式罢北平布政司，以其所属直隶北京行部。永

①山东行省，元至正二十八年四月置；河南分省，至正二十八年五月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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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十九年正月，明王朝由南京迁都北京，遂以北京为京师，罢

北京行部。京师之地直隶中央，称直隶，又以南京为留都，故

习惯上称南京为南直隶，京师之地称北直隶，这便是“北直

隶”称呼的由来。洪熙、宣德之际，朝廷有意把都城再迁回南

京，所以又一度称北京为“行在”，但迁都终未成行，到正统六

年 年）改了回来，遂成为定制。

北直隶口外地区的行政建置变化较大。口外地区的大部州

县元朝时分别隶属于上都路和兴和路，明初改路为府，寻又废

府，所领各州县也相继裁弃，居民被迁之内地。如洪武四年三

月，徐达以“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

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 ，迁顺宁（治今张家口市宣化

区）、宜兴（治今滦平县北兴州乡）二州民入北平州县屯戍。五

年七月，又裁废妫川（妫川为怀来县旧称）、宜兴、兴（治今承

德市西南滦河镇西南）、云（治今赤城县西北云州乡）四州，徙

惟有两处例外，废其民于北平府附近州县屯田。 而后复置，一

处是永乐十二年三月重新建置隆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及其

所领永宁县（今延庆县境），直隶北京行部；另一处是在永乐十

三年正月，朱棣以旧保安州（治今涿鹿县涿鹿镇）地处关塞要

冲，且土壤饶沃，命重新立州，直隶北京行部。这样，北直隶

所领便成为八府二州，直至终明之世。

三、北直隶的政区划分

府北直隶共领 县。其中，隆庆散州、直隶州、、

直隶州所属州县，或府直隶州在今北京市辖区，余 全部或

①《明太祖实录》卷

②《明太祖实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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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今河北省内。兹分别情况概述如下：

顺天府　　府治大兴县、宛平县。元大都路，明洪武元年

年）八月改为北平府。永乐元年（ 年）正月升为北

县、 县京，改北 ；明领平府为顺天府。元领 州，州领

县。其中，大县、 兴、宛平州，州领 、良乡 县，通州及

其所领漷县，涿州所领房山县，昌平州及其所领顺义、怀柔、密

云 县，蓟州所领平谷县，在今北京市；通州所领武清、宝坻

州，州县、县，蓟州，在今天津市；余 领 县，在今河北

省：固安县（元为固安州，洪武元年十二月降为县）、永清县、

东安县（元为东安州，洪武元年十二月降为县，三年为避浑河

水患，由今廊坊市安次区西旧州乡徙治于今安次区东南）、香河

县（元属漷州，洪武十年二月省入漷州，十三年二月复置，改

属府），通州所领三河县（洪武十年以平谷县省入，十三年复析

置），霸州（洪武初以州治益津县省入，七年九月以保定县省入，

十三年十一月复析置保定县。今为霸州市）及其所领文安县、大

城县、保定县（今文安县），涿州（洪武初以州治范阳县省入。

今为涿州市），蓟州所领玉田县、丰润县（元丰闰县，洪武初改

闰为润）、遵化县（今为遵化市）。

保定府　　府治清苑县。元保定路，洪武元年九月改为保定

州，州府。元领 县、 州，州领 县；明领 县：县、 领

清苑县、满城县（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庆都县，十三年十一月复

置）、安肃县（元为安肃州，洪武二年七月降为县，八年二月以

遂城县省入。遂城县元为遂州，洪武初降为县。今名徐水县）、

定兴县（原属易州，洪武六年五月来属）、新城县（元属雄州，

洪武初属北平府，洪武六年五月来属。今为高碑店市）、雄县

（元为雄州，洪武二年七月省州治归信县入州，七年四月降州为

县）、容城县（原属雄州，洪武七年四月雄州降为县，省容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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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十三年十一月复析置，来属）、唐县、庆都县（洪武十年

五月以满城县省入，十三年十一月复析置满城县。今名望都

县）、博野县（元属保定路，洪武元年改属祁州，移治今博野县

博陵镇，六年五月来属）、蠡县（元为蠡州，属真定路，洪武二

年改属保定府，八年正月降为县）、完县（元为完州，洪武二年

七月降为县。今名顺平县），祁州（洪武二年七月省州治蒲阴县

入州。今为安国市）及其所领深泽县、束鹿县（天启二年由旧

城徙治束鹿，即今辛集市东南新城镇），安州（洪武二年七月以

州治葛城县省入，七年七月以新安县省入，寻安州降为县，十

三年十一月复置安州并析置新安县。今为安新县）及其所领高

阳县（洪武初属安州，六年五月改属府，寻又改属蠡州，八年

正月省入蠡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还属安州。县治旧在故城，

今县东旧城镇，洪武三年以城圮于水徙治丰家口，即今高阳县

高阳镇）、新安县（今安新县），易州（洪武初省州治易县入。今

为易县）及其所领涞水县。

永平府　　府治卢龙县。元永平路，洪武二年六月改为平滦

府， 县、 州，州领 县；四年三 明领月复改名永平府。元领

县：卢龙县、迁安县、县、 州，州领 抚宁县（洪武六年十

二月移治于洋河西，十三年移治于兔耳山东滨海，永乐三年还

旧治，即今抚宁县抚宁镇）、昌黎县，滦州（洪武二年九月以州

治义丰县省入。今滦县）及其所领乐亭县。

河间府　　府治河间县。元为河间路，洪武元年改为府。旧领

州，州县、 州，州领 县。其中，宁津、领 县；明 县、领

沧州 县、属之庆云县，在今山东省；静海县，在今天津市；余

州， 县，在今河北省：河间县、献县（元为献州，洪武初以州州属

治乐寿县省入，八年四月降献州为献县）、阜城县（元属景州，洪

武七年来属府）、肃宁县、任丘县（元属莫州，洪武七年七月废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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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改属府，并以莫州治莫亭县省入。今为任丘市）、交河县（元属

献州，洪武八年献州降为县，来属府，十年五月省入献县，十三年

十一月复析置。交河县今为泊头市）、胥县（元为清州，洪武初以

州治会川县省入，八年四月降为县，寻改清为青）、兴济县（元属

清州。洪武初县废，十三年复置，来属），景州（洪武初以州治蓨县

省入。今为景县）及其所领吴桥县、东光县（洪武七年七月省入阜

城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故城县，沧州（明初以州治清池县省

入。州治原在今沧县东南旧州镇，洪武二年五月移治于长芦，即

今沧州市）及其所领盐山县（洪武九年徙治香鱼馆，即今盐山县

盐山镇）、南皮县。

真定府　　府治真定县。元真定路，洪武元年十月改为府。元

县领 、 县，州领 县；明州， 领 州府领府、 县、 ，

州领 县：真定县（今正定县）、井陉县（元属广平路威州，洪

武二年来属）、获鹿县（今鹿泉市）、元氏县、灵寿县、藁城县

（今藁城市）、栾城县（洪武十年移治今栾城县栾城镇）、无极县

（元属中山府，洪武初县废，四年七月复置，属定州，七年四月

直属府）、平山县、阜平县、行唐县（元属保定路，洪武二年属

定州，正统十三年直属府），定州（元为中山府，洪武二年正月

改名定州，三年以州治安喜县省入。今为定州市）及其所领新

乐县（今新乐市）、曲阳县（元属保定路，洪武二年来属），冀

州（洪武二年以州治信都省入。今为冀州市）及其所领南宫县

（旧治在今南宫市西旧城村，成化十六年移治飞凤岗，即今南宫

市）、新河县、枣强县、武邑县，晋州（洪武二年以州治鼓城县

省入。今为晋州市）及其所领安平县、饶阳县、武强县，赵州

（洪武元年以州治平棘县省入。今为赵县）及其所领柏乡县、隆

平县（洪武六年省入柏乡县，十三年十一月复析置。今为隆尧

县）、高邑县、临城县、赞皇县（洪武十年徙今治，即今赞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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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皇镇）、宁晋县，深州（洪武二年以州治静安县省入。州治李

晏口，永乐十年以城圮于水，徙治吴家庄，即今深州市深州

镇）及其所领衡水县（旧治今衡水市西南旧城村，永乐十三年

移治范家疃，即今衡水市）。

顺德府　　府治邢台县。元顺德路，洪武元年改为府。旧领

县：邢台县、沙河县（旧治沙壅，今沙河县，明仍领 市北，

弘治四年移治西山小屯，即今新城镇。十八年六月复还旧治，今

沙河市北沙河城镇）、南和县、任县、内丘县、唐山县（今隆尧

县）、平乡县、巨鹿县、广宗县（洪武十年六月省入平乡、巨鹿

二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广宗县）。

广平府　　府治永年县。元为广平路，洪武元年改为府。旧

领 县、 州，州领 县，洪武元年十一月复置磁州（元末州

废），属府，二年四月改磁州属河南彰德府。同月，降威州为威

县 县：永年县、曲周县、肥乡县、鸡泽县、广，仍属府。凡领

平县、成安县（元属磁州，洪武初县废，四年六月复置，来

属）、威县（元为威州，洪武二年四月降为县）、邯郸县（元属磁

州，洪武元年改属府）、清河县（洪武初属大名府，六年来属）。

大名府　　府治元城县。元为大名路，洪武元年改为府。元

县 州，州领、 县。其领 县、 县；明州 中，，州领 领

县，开州及其所领长垣县，在今南乐、清丰、内黄、浚、滑

河南省；开州领东明县，在今山 县在今河北省：元东省；余

城县（洪武三十一年以县城圮于水，移治今大名县大名镇）、大

名县（洪武十年五月省入魏县，十五年二月复置，三十一年与

元城同为府治。永乐九年徙治南乐镇，即今大名县南旧治乡）、

魏县（洪武三年徙治五姓店，今魏县魏城镇）。

保安州　　元属上都路顺宁府，领永兴县。洪武初州县俱废，

徙其民于居庸关南。永乐二年闰九月于其地置保安卫。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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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复置保安州，直隶北京行部，十九年直隶京师。初治在今

年）移治雷家站，即今涿鹿县涿鹿镇，景泰二年（ 怀来县

西北新保安镇。

四、北平都司及其演变

北平在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明朝廷对这

里的军事防御设施也便非常重视。洪武元年（ 年）八月，明

军占领大都之后，朱元璋即命徐达置燕山六卫，以护北平。据

《明史纪事本末》所载，这六卫是：改飞熊卫为大兴左卫，淮安

卫为大兴右卫，乐安卫为燕山左卫，济宁卫为燕山右卫，青州

卫为永清左卫，徐州五所为永清右卫。 同年九月置大都督分府

于北平，以都督副使孙兴祖领府事，指挥华云龙为分府都佥事，

职掌燕山六卫三万将士。洪武三年八月升燕山为都卫，八年十

月改燕山都卫为北平都指挥使司（简称北平都司）。北平都司是

全省的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北平各卫所的军政事务。都司以下

人为一 人为千户所， 人为百户设卫所，大抵 卫，

人为所， 人为总旗， 小旗。

北平都司所领卫所逐有增设或改调。洪武九年八月，朱元

璋曾命燕山前、后，永清左、右，蓟州、永平、密云、彭城、济

阳、济 卫分屯屯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川、大兴

卫。关等关隘。实际北平都司领有的卫所并非只此 洪武十七

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点阅北平都司册籍，“北平诸卫将校士卒
，。洪武之数，凡十有七卫，计将士一十万五千四百七十一人

二十六年 卫 千户所，定天下都司卫所，此时北平都司凡领

①《明史 伐中原》。纪事本末》卷

②《明太祖实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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